
                                                        107 年 06 月 28 日 

會址：花蓮市林森路 236 之 18 號  英文網域：www.hma.org.tw 中文網域：花蓮縣醫師公會 

電話：038-8337909              傳真：038-326883 電子信箱：hma.org.tw@gmail.com 

花蓮縣醫師公會網站 www.hma.org.tw ，有任何新訊息或學術課程本

會會即時 PO 上網，請會員多加利用。 

一、全聯會訊息： 

1. 全聯會轉知：為響應疾管署愛滋防治政策，協助以不記名問卷調查

國內醫療人員對愛滋治療的經驗與感受，以期增進醫病關係，並供

日後醫療照護政策參酌，問卷連結：

https://www.surveycake.com/s/okvv2 ，請會員踴躍協助填答。 

2. 全聯會轉知：「全民健康保險高費用癌症藥品送審原則（附件一）」

請會員參閱。 

二、花蓮縣政府訊息：依據疫情監視資料顯示，國內已進入腸病毒流行期，

社區流行病毒株仍以克沙奇 A 型為多，惟近期伊科病毒 11 型檢出件

數明顯增加，且該病毒曾造成新生兒重症且死亡個案，加上今年已出

現 18 例散發性腸病毒 71 型個案，存有重症流行風險。請醫療院所提

高警覺，留意重症前兆病徵，加強院際聯繫並落實轉診制度，以使病

人能即獲得妥適醫療處置及照護，並辦理相關醫護人員教育訓練，強

化轄內醫護人員醫療處置能力，降低後遺症及死亡風險。並請醫院及

產後護理機構，務必落實對院（機構）內工作人員、病人（產婦）及

民眾之宣導，降低院內感染之可能性。 

三、衛生局訊息：目前已進入日本腦炎流行期，請會員提高通報警覺，並

加強宣導民眾做好預防措施。感染日本腦炎病毒，嚴重者常留有精

神、神經性後遺症，甚至導致死亡，加強對疑似病例之通報。另民眾

家中若有適齡幼兒，請提醒依時程完成日本腦炎疫苗接種，成人如住

家或工作場所鄰近猪舍、水稻田等高風險環境且自覺有感染之虞者，

可前往衛生福利部花蓮醫院自費接種。另請加強對民眾宣導有關日本

腦炎之預防保護措施，包括：儘量避免於病媒蚊活動的高峰期於猪舍

或病媒蚊孳生地點附近活動，如有需要則請穿著淺色長袖衣褲，或於



身體裸露處使用衛生福利部核可之防蚊藥劑；臥室及起居室可安裝紗

門紗窗，使用蚊帳等，以避免蚊蟲叮咬，降低感染風險。相關資訊請

至 http://www.cdc.gov.tw 參閱。 

四、學術活動： 

1.花蓮外科月會 

日期：107 年 7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00-14:00 

地點：部立花蓮醫院 行政大樓三樓第二會議室 

聯絡人：張湘玲護理師，電話:03-8358141 分機 1218 
2. 花蓮縣醫師公會月例會 
日期：107 年 7 月 24 日 (星期二) 12:00~14:00 
地點：花蓮縣林森路 236-18 號 6 樓 
學分：西醫師、內科、家醫 
＊本會供應中餐，請事先報名，電話：8337909*12羅小姐 
課程內容： 

3.非牙科、非耳鼻喉科專科醫口腔黏膜檢查教育訓練~（敬請把握機會） 

日期：107年8月19日（星期日）10:00-17:00 

地點：衛生局3樓簡報室  

資格：需具專科醫師資格 

聯絡人：蔡瑜穎8227141#121 

報名網址：http://goo.gl/Iqq8Ch  

  PS:敬請把握機會，刻正 108 年起擬採隔年（2 年 1 次）辦理。 
五、祝七月份壽星 生日快樂 

    吳文揚 古賢明 黃  權 黃國銳 黃國樑 朱慧芳 陳立健 丘君祐   

    陳英洲 鍾兆英 李濟雲 劉玉權 劉邦垠 朱戈靖 張海山 張比嵩   

    朱紹盈 李浩銘 高聖博 林志晏 李哲全 賴宇軒 陳俐君 李佳玲 

    洪祥益 許智宏 江冠華 周樂齊 高文光 賴尚志 陳明群 陳寶珠   

    龐渂醛 張玉璞 陳春明 林于立 林佩樺 劉岱瑋 陳言丞 賴幸光  

    梁昭南 張嘉峰 林煌仁 程得勝 李岳章 蔡傳恩 凌慶賢 吳宗叡  

    陳又新 林韋辰 陳英佑 李宜芳 黃懷德 鄭博斌 黎璧賢 劉翁銘  

    陳盈婷 王志勇 潘彥宏 李宏滿 陳顥文 鄭柏中 吳襄齡 陳海清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2:00~14:00 特發性肺纖維化 
國軍花蓮總醫院

鍾培碩 醫師 



    楊晉瑞 郭彥辰 楊曜臨 陳元振 郭乃瑜 鄭先安 羅宇鴻 楊樂山 
 

 

 

 

 

 

 

 

 

 

 

 

 

 

 

 

 

 

 

 

 

 

 

 

 

 

 

 

 

 



全民健康保險高費用癌症藥品送審原則 

107.6.4 

一、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署)為促進癌症藥品實證醫學，提升高

費用癌症藥品給付之成本效益，透過風險分擔方式，減少該等藥品納入全民健

康保險之財務衝擊，爰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包括之高費用癌症藥品，係指癌症新藥建議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案

件之財務預估資料，預估於給付後之五年間，有任一年之藥費支出高於新臺幣

五億元者。 

三、 符合本原則之高費用癌症藥品，藥商於建議納入健保給付時，其建議資料除應

依健保署制定之「新藥建議全民健康保險收載作業手冊」檢齊相關資料外，亦

需依下列事項辦理： 

(一) 應明列客觀、可測量且明確之療效指標及評估方式。 

(二) 應列舉藥品可能引發之嚴重副作用與相關處置費用預估。 

(三) 應提出英國、加拿大、澳洲任一國之醫療科技評估機構建議納入健保給付

之適應症評估報告；倘有特殊用藥需求，得另提請藥品專家諮詢會議討

論。 

(四) 應說明擬採用之藥品給付協議，內容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相關規定。 

(五) 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應另檢附國內藥物經濟學研究報告，呈現新藥之成

本效益等經濟評估及財務影響分析結果。 

四、 符合本原則之高費用癌症藥品，健保署於諮詢專科醫學會提出給付範圍之建議，

並經藥品專家諮詢會議提出給付規定之建議，復經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審議同意後，依行政程序作業並公告。 

五、 另符合本原則之高費用癌症藥品於簽訂藥品給付協議時，健保署得要求其藥商

於一定期限內提供該藥品於給付後之國內或國外使用療效實證評估資料。 

 

 


